
南通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通03环罚〔2023〕 144号

当事人名称： 石秀琴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住     址

32062319711129****

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天池路158号：

一、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 证据和陈述申辩 (听证)及

采纳情况

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3年3月 31 日、 4月 12 日、

5月 17日调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你租赁位于如东县岔河镇金发村4组姚梅的生猪养殖场从事生猪养

殖项目生产，2023年3月 31 日，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， 你个人经营的

猪舍北侧的雨水管网 (明渠) 中存满了猪粪水，此明渠最东侧使用三个

沙皮袋 (沙袋皮内装泥)进行了封堵， 现场雨水明渠中的猪粪水通过三

个沙皮袋之间缝隙正在渗漏至该生猪养殖场转弯向北的雨水管网内，最

终进入红卫河内，现场监测人员按技术规范在你养殖场红卫河雨水排口、

北侧雨水管网、 养殖场位于红卫河雨水排口上游分别采集水样一份，经

检测， 红卫河雨水排口处采集的水样化学需氧量浓度为2.50×10³mg/L,

总磷浓度为41.5mg/L,氮氮浓度为598mg/L, 北侧雨水管网内采集的水样

化学需氧量浓度为8.43× 10³mg/L,总磷浓度为 112mg/L,氮氮浓度为 1.54

× 10³mg/L, 红卫河雨水排口上游 200 米采集的水样化学需氧量浓度

18mg/L, 总磷浓度为0.2mg/L,氨氮浓度为0.44mg/L。 对照《江苏省生态

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》,你上述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

量因子核查认定如下： 你的环境违法次数 (两年内、 含本次) 为 2次，

近一年未有经核实的环境信访投诉，你个人生猪养殖场地点在生态保护

红线区域外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12个月以上， 违法行为的环境影响程度

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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